臺北市立南湖高級中學離職人員交待查核報告單 
 填寫日期：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	職   稱
	
	姓  名
	   

	離職原因
	
	離職日期
	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校  長  核  定

	

	單位主管

核    章
	經管業務及財物均已交代清楚並辦妥移交手續。
清冊請填製1式3份，1份由人事室併離職報告單留存．餘2份分別轉交卸、新任經管人員收存。
□是□否

	輔導室
	□已歸還/無借用輔導室物品
主 任

	教 務 處
	    服務成績優良：□是□否

教 學 組
實 研 組
註 冊 組
設 備 組   □已歸還/無借用設備
主 任
	學 務 處
	訓 育 組
衛 生 組
體 育 組

主 任

	總 務 處
	庶 務 組
◎刪除電梯登錄    □完成
□未申請
◎刪除車輛進出登錄□完成
□未申請
◎收回辦公室鑰匙  □完成 
□未申請

◎交通費發至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會 計 室
	

	
	出 納 組
◎薪資領至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◎公(勞)保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◎健保繳至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◎退撫(勞退)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◎喪亡互助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圖書館
	□已歸還/無借用圖書館物品
資訊媒體組
□已歸還/無借用設備
主 任

	
	文 書 組
◎調案公文：□已歸還
□未申請
□TPEAD網域帳號停用
主 任
	人 事 室
(最後一關，由本室轉陳校長)
	收回□職章  □服務證
□退休人員已申請台北通-台北市政府
  公教人員退休證及收到退休人員權益
  通知書

已辦妥離職手續，奉核後由本室發給離職證明書。


1.離職人員於離職時填具此單送單位主管核章，並依序送會相關單位查明財物繳還情形確認核章，

奉校長核可後發給離職證明書。

2.未辦理離職手續者，以移交不清論處，不發給離職證明，如有公款、公物未清還者依法追訴。

3.自離職日起喪失本校員生消費合作社社員資格，請逕洽該社辦理退社手續並領回入社股金。

